
序 称
法定时限

天
诺时限
天

令
印花税票
售许可

   国 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审批
目设定行 许可的决定 国 院以代代4
年第4令以 第以35
中 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

细则 税 令988 以55 第 十
一条: 印花税票可 委托 位或个人
售，并由税 机关付给 售金额５％

的手续费 支付来源 实征印花税款中
提 第 十 条: 凡 售印花税
票者， 先向 地税 机关提出 售申
请，必要时 提供保证人 税 机关调
查 准 ， 售户签 售合 ，
发给 售许可证

申办印
花税票
收

位

办税服
厅

征管及
科 发
展科

无
委托 售印
花税票 议

3代 以代
收
费

实施依据
实施对

象
实施机

构
他共

实施部门

以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权力类别：行政许可

编 职权 称

子
审批证
称及 效期

时限要求
收费
情况

备注

-8-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令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设置 保管帐簿或者
保管记 凭证和 关资料 未按照规定
将 制度或者 处理
办法和 算软 税 机关备
查 未按照规定将 全部银行帐 向税
机关 告行 未按照规定安装 使

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 税
控装置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条  纳税人 列行 之一的，由税
机关 限期改 ，可 处 千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 千元 一万元 的
罚款 一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中 办理税 登记 更或者注销登记的  未按照
规定设置 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 凭证和 关资料的 未按照规定将  制
度或者 处理办法和 算软 税 机关备查的  四 未按照规定将
全部银行帐 向税 机关 告的 五 未按照规定安装 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
擅自改 税控装置的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 登记证 ，或者转借 涂改 损毁 买

伪造税 登记证 的，处 千元 一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一万元
五万元 的罚款

以

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定设置 保管 扣
缴 收 缴税款帐簿或者保管 扣
缴 收 缴税款记 凭证及 关资

料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一条: 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定设置 保管
扣 缴 收 缴税款帐簿或者保管 扣 缴 收 缴税款记 凭证及 关资料的，

由税 机关 限期改 ，可 处 千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 千元 五千元
的罚款

3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
和 纳税资料，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
定的期限向税 机关 扣 缴
收 缴税款 告表和 关资料行 的处
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 条: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
申 和 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 机关 扣 缴
收 缴税款 告表和 关资料的，由税 机关 限期改 ，可 处 千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可 处 千元 一万元 的罚款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9-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4

纳税人伪造 造 隐匿 擅自销毁帐
簿 记 凭证，或者在帐簿 多列支出
或者 列 少列收入，或者 税 机关
通知申 而拒 申 或者进行虚假的纳
税申 ， 缴或者少缴 纳税款的偷税
行 对扣缴义 人采 述手段，
缴或者少缴已扣 已收税款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 条: 纳税人伪造 造 隐匿 擅自销
毁帐簿 记 凭证，或者在帐簿 多列支出或者 列 少列收入，或者 税 机关通知申
而拒 申 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 ， 缴或者少缴 纳税款的，是偷税 对纳税人偷

税的，由税 机关追缴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滞纳金，并处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分之
五十 五倍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扣缴义 人采 前款 列手
段， 缴或者少缴已扣 已收税款，由税 机关追缴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滞纳金，并
处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分之五十 五倍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5
纳税人 扣缴义 人编造虚假 税依据
行 的 纳税人 进行纳税申 ， 缴
或者少缴 纳税款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四条: 纳税人 扣缴义 人编造虚假 税
依据的，由税 机关 限期改 ，并处五万元 的罚款 纳税人 进行纳税申 ，
缴或者少缴 纳税款的，由税 机关追缴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滞纳金，并处 缴或者
少缴的税款 分之五十 五倍 的罚款

6
纳税人 缴 纳税款，采 转移或者隐
匿 产的手段，妨碍税 机关追缴 缴
的税款 滞纳金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五条: 纳税人 缴 纳税款，采 转移或
者隐匿 产的手段，妨碍税 机关追缴 缴的税款的，由税 机关追缴 缴的税款 滞纳
金，并处 缴税款 分之五十 五倍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7
暴力 威胁方法拒 缴纳税款的抗税

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七条: 暴力 威胁方法拒 缴纳税款
的，是抗税，除由税 机关追缴 拒缴的税款 滞纳金外，依法追究 任 情节轻
微，未构 犯罪的，由税 机关追缴 拒缴的税款 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一倍 五倍

的罚款

-令代-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8

纳税人 扣缴义 人在规定期限内 缴
或者少缴 纳或者 解缴的税款， 税
机关 限期缴纳，逾期 未缴纳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 条 纳税人 扣缴义 人在规定期限内
缴或者少缴 纳或者 解缴的税款, 税 机关 限期缴纳,逾期 未缴纳的,税 机关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 强制执行措施追缴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 处 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 分之五十 五倍 的罚款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院 第36以 )第九十四条 纳税人拒绝 扣

收税款的,扣缴义 人 向税 机关 告,由税 机关直接向纳税人追缴税款 滞纳
金 纳税人拒 缴纳的,依照税收征管法第 十 条的规定执行

9
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
记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九条: 扣缴义 人 扣未扣 收而 收
税款的，由税 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 人处 扣未扣 收未收税款 分之
五十 倍 的罚款

令代
纳税人 扣缴义 人 避 拒绝或者
他方式阻挠税 机关检查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七十条: 纳税人 扣缴义 人 避 拒绝或者
他方式阻挠税 机关检查的，由税 机关 改 ，可 处一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一万元 五万元 的罚款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院 第36以 第九十 条 纳税人
扣缴义 人 列情形之一的，依照税收征管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罚 一 提供虚假

资料， 如实反映情况，或者拒绝提供 关资料的 拒绝或者阻 税 机关记录
录音 录 照相和复制 案 关的情况和资料的 在检查期间，纳税人 扣缴
义 人转移 隐匿 销毁 关资料的 四 依法接 税 检查的 他情形的

令令 违反规定非法印制发票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国家 第49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
十 条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 机关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 得和作案

工 ，并处一万元 五万元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令令-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令以

纳税人 扣缴义 人的开户银行或者
他金融机构拒绝接 税 机关依法检查
纳税人 扣缴义 人 款帐户，或者拒
绝执行税 机关作出的冻结 款或者扣
缴税款的决定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七十 条: 纳税人 扣缴义 人的开户银行或
者 他金融机构拒绝接 税 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 扣缴义 人 款帐户，或者拒绝执行
税 机关作出的冻结 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者在接到税 机关的书面通知 纳
税人 扣缴义 人转移 款，造 税款流失的，由税 机关处十万元 五十万元 的
罚款，对直接负 的 管人员和 他直接 任人员处一千元 一万元 的罚款

令3
非法印制 转借 倒 造或者伪造
完税凭证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院 第36以 第九十一条: 非法
印制 转借 倒 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的，由税 机关 改 ，处以代代代元 令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令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 国家税 总局 第以8 第五十七条: 非法印制 转借 倒
造或者伪造税收票证的，依照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的规定进行

处理 伪造 造 买 窃 抢夺 毁灭税收票证专用章戳的，移 法机关

令4

银行和 他金融机构未依照税收征管法
的规定在 生产 营的纳税人的
户中登录税 登记证 码，或者未按
规定在税 登记证 中登录 生产
营的纳税人的 户 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院 第36以 第九十 条 银
行和 他金融机构未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在 生产 营的纳税人的 户中登录税
登记证 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 登记证 中登录 生产 营的纳税人的 户
的，由税 机关 限期改 ，处以代代代元 以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以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令5

纳税人 扣缴义 人非法提供银行
户 发票 证明或者 他方便，导致未
缴 少缴税款或者骗 国家出口 税款
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院 第36以 第九十 条: 纳
税人 扣缴义 人非法提供银行 户 发票 证明或者 他方便，导致未缴 少缴税款或
者骗 国家出口 税款的，税 机关除没收 违法 得外，可 处未缴 少缴或者骗 的
税款令倍 的罚款

-令以-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令6

关 位拒绝税 机关到车站 码头
机场 邮 企业及 分支机构检查纳税
人 关情况时，对 关 位拒绝行 的
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院 第36以 第九十五条: 税
机关依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条第 五 的规定，到车站 码头 机场 邮 企业及
分支机构检查纳税人 关情况时， 关 位拒绝的，由税 机关 改 ，可 处令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令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令7
税 理人违反税收法律 行 法规，
造 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院 第36以 第九十 条 税
理人违反税收法律 行 法规，造 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

补缴 纳税款 滞纳金外，对税 理人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5代变 3倍 的罚
款

令8
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
记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税 登记管理办法 国家税 总局 第7 第四十五条 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
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税 机关 自发现之日起3日内 限期改 ，并可处 令代代代
元 的罚款

令9
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定开 税收票证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 国家税 总局 第以8 第五十四条: 扣缴义 人未按照本
办法及 关规定保管 扣 缴 收 缴税收票证及 关资料的，按照 中 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扣缴义 人未按照本办法开 税收票证
的，可 据情节轻重，处 一千元 的罚款

以代
自行填开税收票证的纳税人违反税收票
证管理规定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 国家税 总局 第以8 第五十 条: 自行填开税收票证的
纳税人违反本办法及相关规定的，税 机关 停 税收票证的领用和自行填开，并限
期缴销全部税收票证 情节 重的，可 处 一千元 的罚款

-令3-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以令

纳税人 开 而未开 发票，或者未
按照规定的时限 序 栏目，全部联
一 性开 发票，或者未 发票专

用章的 使用税控装置开 发票，未按
期向 管税 机关 开 发票的数
据 使用非税控电子器 开 发票，未
将非税控电子器 使用的软 程序说明
资料 管税 机关备案，或者未按照
规定保 开 发票的数据 本
使用发票 扩大发票使用范围 他
凭证 替发票使用 跨规定区域开 发
票 未按照规定缴销发票 未按照规定

和保管发票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 院 第587 第 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
定， 列情形之一的，由税 机关 改 ，可 处令万元 的罚款 违法 得的予
没收 (一) 开 而未开 发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 序 栏目，全部联 一
性开 发票，或者未 发票专用章的 ( )使用税控装置开 发票，未按期向 管税
机关 开 发票的数据的 ( )使用非税控电子器 开 发票，未将非税控电子器

使用的软 程序说明资料 管税 机关备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 开 发票的数
据的 (四) 本使用发票的 (五)扩大发票使用范围的 ( ) 他凭证 替发票使用
的 (七)跨规定区域开 发票的 ( )未按照规定缴销发票的 (九)未按照规定 和保
管发票的

以以

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 邮寄 运输空
发票， 及携带 邮寄或者运输空

发票出入境，丢失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
票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 院 第587 第 十 条: 跨规定的使用区
域携带 邮寄 运输空 发票， 及携带 邮寄或者运输空 发票出入境的，由税 机关

改 ，可 处令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令万元 3万元 的罚款 违法
得的予 没收 丢失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以3 虚开发票，非法 开发票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 院 第587 第 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
十 条第 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 机关没收违法 得 虚开金额在令万元 的，可
并处5万元 的罚款 虚开金额超过令万元的，并处5万元 5代万元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非法 开发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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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以4
私自印制 伪造 造发票，非法制造
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 院 第587 第 十 条: 私自印制 伪造
造发票，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的，由税 机关没收违法 得，

没收 销毁作案工 和非法物品，并处令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并处5万
元 5代万元 的罚款 对印制发票的企业,可 并处吊销发票准印证 构 犯罪的，依
法追究 任 前款规定的处罚，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规定的，依照
规定执行

以5

转借 转让 介绍他人转让发票 发票
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 知道或者
知道是私自印制 伪造 造 非法
得或者废 的发票而 让 开
携带 邮寄 运输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 院 第587 第 十九条: 列情形之一
的，由税 机关处令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5万元 5代万元 的罚
款 违法 得的予 没收 一 转借 转让 介绍他人转让发票 发票监制章和发票
防伪专用品的 知道或者 知道是私自印制 伪造 造 非法 得或者废 的
发票而 让 开 携带 邮寄 运输的

以6
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导致 他 位或
者个人未缴 少缴或者骗 税款行 的
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中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 院 第587 第四十一条: 违反发票管理法
规，导致 他 位或者个人未缴 少缴或者骗 税款的，由税 机关没收违法 得，可
并处未缴 少缴或者骗 的税款令倍 的罚款

以7

纳税人 纳税 保人采 欺骗 隐瞒等
手段提供 保行 ;非法 纳税人 纳税
保人实施虚假纳税 保提供方便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纳税 保试行办法 (国家税 总局 第令令 )第 十一条 纳税人 纳税 保人采
欺骗 隐瞒等手段提供 保的,由税 机关处 令代代代元 的罚款 属于 营行 的,处
令代代代代元 的罚款 非法 纳税人 纳税 保人实施虚假纳税 保提供方便的,由税

机关处 令代代代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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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以8
纳税凭证未贴或者少贴印花税票 已贴
用的印花税票 得重用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印花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令令 )第十 条 纳税人 列情形之一的，由税
机关予 处罚 一 在 纳税凭证 未贴或者少贴印花税票的 违反本条例第
条第一款规定的 违反本条例第 条第 款规定的 第 条 印花税票 粘
贴在 纳税凭证 ，并由纳税人在 枚税票的骑缝处 戳注销或者画销 已贴用的印花税
票 得重用

以9
境内机构或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
目，未按规定向 管税 机关 告 关

行 的处罚

各税 ，城
关分局 稽查
分局

   非居民 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 税收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税 总局 第令9 第
十 条 境内机构或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 目，未按本办法第五条 第七条 第
条 第九条规定向 管税 机关 告 关 的，由税 机关 限期改 ，可 处以代代代
元 的罚款 情节 重的，处以代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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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令

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
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
于 纳税款的 款;扣押 查

封纳税人 值相 于 纳税款的
商品 物

各税 ，分局
县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七条 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税 登记的 生产
营的纳税人 及临时 营的纳税人，由税 机关 定 纳税额， 缴纳 缴纳

的，税 机关可 扣押 值相 于 纳税款的商品 物 扣押 缴纳 纳税款的，税 机关
必 立即解除扣押，并 还 扣押的商品 物 扣押 缴纳 纳税款的， 县 税 局
分局 局长批准，依法拍 或者 扣押的商品 物， 拍 或者 得抵缴税款

第 十 条 税 机关 据认 生产 营的纳税人 避纳税义 行 的，可 在规
定的纳税期之前， 限期缴纳 纳税款 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 明显的转移 隐匿 纳税的
商品 物 及 他 产或者 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 机关可 纳税人提供纳税 保
如果纳税人 能提供纳税 保， 县 税 局 分局 局长批准，税 机关可 采 列税收
保全措施 一 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 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 于 纳税款
的 款 扣押 查封纳税人的 值相 于 纳税款的商品 物或者 他 产

以

书面通知 开户银行或者 他金
融机构 款中扣缴税款;扣
押 查封 依法拍 或者
值相 于 纳税款的商品

物或者 他 产， 拍 或者
得抵缴税款

各税 ，分局
县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四十条: 生产 营的纳税人 扣缴义 人未
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 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 保的税款，由税 机
关 限期缴纳，逾期 未缴纳的， 县 税 局 分局 局长批准，税 机关可 采 列
强制执行措施 一 书面通知 开户银行或者 他金融机构 款中扣缴税款 扣押
查封 依法拍 或者 值相 于 纳税款的商品 物或者 他 产， 拍 或者
得抵缴税款

3 税款的追征
各税 ，分局
县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五十 条 因税 机关的 任，致使纳税人 扣缴
义 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 机关在 年内可 要求纳税人 扣缴义 人补缴税款，但是
得 收滞纳金 因纳税人 扣缴义 人 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 机关在 年
内可 追征税款 滞纳金 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 延长到五年 对偷税 抗税 骗税的，税
机关追征 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滞纳金或者 骗 的税款， 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4
对拒 接 税 机关处理的纳税
人 扣缴义 人实施收缴 停售
发票

各税 ，分局
县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七十 条 生产 营的纳税人 扣缴义 人
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 ，拒 接 税 机关处理的，税 机关可 收缴 发票或者停 向

发售发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令7-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5
纳税保证人未按规定履行 保
任的强制

各税 ，分局
县局

   纳税 保试行办法 (国家税 总局 第令令 )第十 条 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 满未缴
清税款及滞纳金，税 机关在保证期限内书面通知纳税保证人的，纳税保证人 按照纳税 保书
定的范围，自收到纳税通知书之日起令5日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履行 保 任 纳税保证人未

按照规定的履行保证 任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由税 机关发出 限期缴纳通知书，
纳税保证人在限期令5日内缴纳 逾期 未缴纳的， 县 税 局 分局 局长批准，对纳税

保证人采 强制执行措施，通知 开户银行或 他金融机构 款中扣缴 保的纳税人 缴
纳的税款 滞纳金，或扣押 查封 拍 值相 于 保的纳税人 缴纳的税款 滞
纳金的商品 物或者 他 产， 拍 得抵缴 保的税款 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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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令 营业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54代 第十 条 营业税由税 机关征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
并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以 资源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6代5 第十条 资源税由税 机关征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
并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3 产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 产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546 第九条 产税由 产 在地的税 机
关征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4 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483  第十条: 土地使用税由土地
在地的税 机关征收 土地管理机关 向土地 在地的税 机关提供土地使用权属资料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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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5 土地增值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税暂行条例 中 人民共和国国 院 第令38 ，自令994年令 令日起
施行 第十条 纳税人 自转让 地产合 签 之日起七日内向 地产 在地 管税 机关办理纳税
申 ，并在税 机关 定的期限内缴纳土地增值税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6 车船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第一条 在中 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本法 车船税税目税额表
规定的车辆 船舶的 人或者管理人， 车船税的纳税人， 依照本法缴纳车船税
中 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 国 院 第6令令 第十一条: 车船税由地方税 机关负 征

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7 印花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令令  第十条  印花税由税 机关负 征收
管理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8 企业 得税征收 办税服 厅

   国家税 总局关于调整新增企业 得税征管范围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 以代代8 令以代 第一条
以代代8年 基年，以代代8年 之前国家税 局 地方税 局各自管理的企业 得税纳税人 作调整

以代代9年起新增企业 得税纳税人中， 缴纳增值税的企业， 企业 得税由国家税 局管理 缴纳营
业税的企业， 企业 得税由地方税 局管理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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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9 个人 得税征收 办税服 厅

   国家税 总局关于 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 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 国税发 以代代以 8 第七
条 除储蓄 款利息 外的个人 得税 包括个人独资企业 合 企业的个人 得税 ， 由地方税
局负 征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令代 契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以以4 第十 条 契税征收机关 土地 在
地的 机关或者地方税 机关 体征收机关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 府确定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河 省地方税 局关于 强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地税发后以代令代成第令77
据 部 国家税 总局 关于 快落实地方 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管职能 转工作的通知

税 以代令代 37 和河 省机构编制委员 关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管职 转问题的通知 (豫编
以代令代 令5 精神， 省 府批准， 省自以代令代年令以 令日起由地方税 机关负 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简称 税 的征收管理工作

办税服 厅

-以令-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令令 耕地占用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国 院 第5令令 第十 条: 耕地占用税由地方税
机关负 征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河 省地方税 局关于 强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地税发后以代令代成第令77
据 部 国家税 总局 关于 快落实地方 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管职能 转工作的通知
税 以代令代 37 和河 省机构编制委员 关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管职 转问题的通知

(豫编 以代令代 令5 精神， 省 府批准， 省自以代令代年令以 令日起由地方税 机关负 耕地占用税和
契税 简称 税 的征收管理工作

办税服 厅

令以 城市维 建设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城市维 建设税暂行条例 国发 令985 令9 第 条: 城市维 建设税，
纳税人实 缴纳的产品税 增值税 营业税税额 税依据，分别 产品税 增值税 营业税 时缴纳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令3 烟 税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烟 税暂行条例 中 人民共和国国 院 第464 ，自以代代6年4 以8日起施
行 第一条 在中 人民共和国境内收购烟 的 位 烟 税的纳税人 纳税人 依照本条例规定
缴纳烟 税 第五条 烟 税由地方税 机关征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以以-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令4 滞纳金征收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十 条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
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 机关除 限期缴纳外，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 收滞纳税款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

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立的并
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办税服 厅

令5 征收文化 业建设费 办税服 厅
   部 国家税 总局关于印发<文化 业建设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税 令997 95
)第五条: 文化 业建设费由地方税 局在征收娱乐业 广告业营业税时一并征收

办税服 厅

令6 征收教育费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税 机关依法足额征收教育费 ,由教育行 部
门统筹管理, 要用于实施义 教育
国 院关于征收教育费 的暂行规定 第五条 教育费 由税 机关负 征收

办税服 厅

令7 征收地方教育费 办税服 厅

   中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税 机关依法足额征收教育费 ,由教育行 部
门统筹管理, 要用于实施义 教育
河 省 厅省地方税 局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 省地方教育 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 (豫 综 以代令令 4 )第四条第一款: 地方教育 由各地方税 部门负 征收 纳税
义 人在 地税 局缴纳增值税 费税 营业税时, 时申 缴纳地方教育

办税服 厅

-以3-



编码 职权 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令 税 检查 稽查局 县局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 以代令3年修 版 第五十四条: 税 机关 权进行 列
税 检查: (一)检查纳税人的 簿 记 凭证 表和 关资料,检查扣缴义 人 扣 缴 收
缴税款 簿 记 凭证和 关资料; ( )到纳税人的生产 营场 和 物 地检查纳税人 纳税
的商品 物或者 他 产,检查扣缴义 人 扣 缴 收 缴税款 关的 营情况;( ) 纳
税人 扣缴义 人提供 纳税或者 扣 缴 收 缴税款 关的文 证明材料和 关资料; (四)
询问纳税人 扣缴义 人 纳税或者 扣 缴 收 缴税款 关的问题和情况;(五)到车站 码头
机场 邮 企业及 分支机构检查纳税人托运 邮寄 纳税商品 物或者 他 产的 关 据

凭证和 关资料; ( ) 县 税 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 款 户许可证明,查
询 生产 营的纳税人 扣缴义 人在银行或者 他金融机构的 款 户 税 机关在调查税收
违法案 时, 设区的市 自治州 税 局(分局)局长批准,可 查询案 嫌人员的储蓄 款 税
机关查询 获得的资料, 得用于税收 外的用途

以 发票检查
税 分局 县
局

   中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 院 第587 )第 十条: 税 机关在发票管理中 权进
行 列检查: (一)检查印制 领购 开 得 保管和缴销发票的情况; ( )调出发票查验;( )
查阅 复制 发票 关的凭证 资料;(四)向 各方询问 发票 关的问题和情况; (五)在查处发
票案 时,对 案 关的情况和资料,可 记录 录音 录 照 和复制
中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条: 凡依法由税 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用本法 第十四条: 本法 称税 机关是指各 税 局 税 分局 税 和按照国 院规定设
立的并向社 告的税 机构

卢氏县地方税 局行 职权清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以4-


